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內幕消息

本公佈乃由Chuang’s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莊士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刊發。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發展、投資及買賣、酒店

經營及管理、墓園發展及經營、貨品及商品（包括藝術品）銷售，以及證券投資及

買賣。誠如本公司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業績報告及本公司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2022年中期報告」）所披露，作為主要業務一部分，本

集團持有列作「公平值反映於損益之金融資產」之高收益債券投資（「債券投資」），

於2021年3月31日及2021年9月30日金額分別約為1,220,000,000港元及992,700,000港

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止年度，債券投資表現受到高收益債券市場欠佳及反覆波動

的不利影響。年內，就債券投資而言，本集團預計將錄得債券利息及相關收入約

66,000,000港元、出售及贖回債券投資之已變現虧損約 15,000,000港元，以及債券

投資之未變現公平值虧損約 674,000,000港元（按債券投資於 2022年 3月 31日之市價

計算）。上述各項之淨影響為虧損約623,000,000港元。然而，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

資者務請注意，債券投資之未變現公平值虧損乃會計虧損而已，對本集團並無即

時現金流量影響。

此外，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誠如 2022年中期報告所披露，本集團

已於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止年度完成出售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番禺之物業項目，

代價約為人民幣 1,570,000,000元（如 2022年中期報告所載相等於約 1,900,000,000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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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該現金出售已大幅加強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並使本集團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止年度錄得龐大收益淨額。

本公司現正編製本集團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本公佈所載資料

僅根據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依據目前可取得資料對債券投資作出之初步評

估，有關資料於本公佈日期尚未落實，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

本公佈所載之資料僅基於董事會現時可得之資料而作出，僅給予股東及有意投資

者作參考。本公司將就本集團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估計全年業績刊發進

一步公佈。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Chuang’s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

（莊士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莊家彬

香港，2022年4月4日

於本公佈日期，莊家彬先生、李美心小姐、莊家豐先生、莊家淦先生及羅博文先

生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黎慶超先生為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而石禮謙先生、范

駿華先生、李秀恒博士及吳傑莊博士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 2 –


